
依法监管让滥用特殊工时制无所遁形

最近， 在上海一家中外合资
企业工作了8年多的装配操作工
赵洁， 遇上了一件烦心事： 她加
班加点工作， 却没得到一分钱的
加班费。 企业给出的理由是， 装
配操作工实行年度综合工时制，
赵洁近来加班的时间， 抵扣了疫
情防控期间 “欠下” 的工时， 这
让赵洁很是郁闷 。 （11月16日

《工人日报》）
该家企业对赵洁 实 行 的 年

度 综 合 工时制 ， 实际上属于特
殊工时制。 在我国， 企业因生产
特点或工作性质特殊， 经人社部
门审批同意后， 可以实行特殊工
时 制 。 和 标 准 工 时 制 相 比 ，
特 殊 工 时制没有设定的工作时
长， 上下班时间灵活 ， 既契合
了企业用工的实际需要， 也方便
了部分工种和岗位特殊的职工灵
活上班， 只要运用得当， 即可在
企业和员工之间实现 “双赢 ” 。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特殊
工时制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
不少地方人社部门都对此予以积
极支持。

然而， 人社部门的宽容和支
持， 也让一些企业以特殊工时制
为 “挡箭牌” 侵犯员工合法权益
有机可乘。 现实中， 不少企业为
追求用工成本的最小化， 动辄滥

用特殊工时制 ， 往往以 “补工
时” 为名， 随意让员工加班而不
给加班费； 有的企业甚至还以特
殊工时制为借口， 不允许员工带
薪休年假 。 部分企业的这些行
为， 已明显违法， 必须依法对其
坚决说 “不”。

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虽然是
实际所需， 但绝不是没有任何限
制条件的信马由缰， 其基本前提
是必须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时长不
能超过 《劳动法》 规定的年度总
工时， 超过后， 企业则须向劳动
者支付相应的报酬。 否则， 就是
违法 ， 企业将为此承担法律责
任， 深受其害的员工也可以拿起
法律武器， 依法向企业追讨应该
获得的劳动报酬。 然而， 由于职
场竞争激烈， 不少处于弱势地位
的员工因出于就业难的考量， 大
多对企业滥用特殊工时制的不法
行为忍气吞声。 显然， 遏制企业

以特殊工时制为 “挡箭牌” 侵犯
员工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 不能
仅凭员工的依法维权， 还需要另
辟蹊径。

实际上， 不少企业敢在用工
中滥用特殊工时制， 在更深层次
上与依法监管的硬约束没有长出
“钢牙利齿 ” 相关 。 揆诸现实 ，
尽管不少企业滥用特殊工时制随
意让员工加班且不给加班费的情
况屡见不鲜， 但劳动监察执法部
门对企业的这种不法行为， 大多
以目前劳动者已有较为完善的法
律救济路径为理由， 而采取 “不
告不理” 的态度。 劳动监察执法
部门的消极不作为， 无疑让不少
企业滥用特殊工时制侵犯员工合
法权益更加有恃无恐。

退一步讲， 即使员工的依法
主动维权对遏制企业滥用特殊工
时制的不法行为不可或缺， 但也
应明白， 员工的依法主动维权在

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有个案意义，
不能在最大范围内对企业的这种
不法行为形成高压威慑效应， 更
需要劳动监察执法部门 在 宏 观
层 面 迈 出 更 大 的 依 法 监 管 步
伐 ， 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形 成 法
律 红 线 不 可 僭 越 的 浓 厚 威 慑
氛围， 倒逼企业守住实行特殊工
时制的初心。

一言以蔽之， 特殊工时制不
是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挡箭
牌”， 在鼓励员工依法主动维权
的同时， 劳动监察执法部门还应
及时亮出监管的法律利剑， 对任
性滥用特殊工时制侵犯员工合法
权益的企业当头棒喝。 如此双管
齐下， 才能以法律的强力威慑让
滥用特殊工时制的不法行为 无
所遁形 。 否则 ， 没有依法监管
的兜底 ， 也只能是无济 于 事 。
这是强调依法监管滥用特殊工时
制的核心要义， 须臾不得淡忘。

■长话短说

特殊工时制不是侵犯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挡箭牌”，在
鼓励员工依法主动维权的同
时，劳动监察执法部门还应及
时亮出监管的法律利剑，对任
性滥用特殊工时制侵犯员工
合法权益的企业当头棒喝。如
此双管齐下，才能以法律的强
力威慑让滥用特殊工时制的
不法行为无所遁形。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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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职工小家” 作用不小

□张智全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2个孩子10个家长群 ， 不到 30分钟未读消息
99+……互联网深度介入教育的今天， “家长群”
成 “压力群” 的情况日趋明显。 近日， 杭州市教育
局表示将通过建立 “负面清单” 等形式进一步梳理
“家校关系”， 引发广泛讨论。 不少家长认为， 在家
校充分协商基础上确立家长群 “群规 ” 已势在必
行。 （11月14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吴学安： 由于今年防控疫情
需要 ， 各地实行健康码申请渠
道， 许多省份实现了数据互联互
通， 这对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发
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 随之而来
的信息安全隐忧， 引起人们的关
注。 无论是医院、 网络平台还是
医务工作者都要引起足够重视，
切实建立起可靠的个人健康信息
保障机制， 不让健康信息泄露给
患者带来损失。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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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精神高度紧张，
下了手术台不用出科室就能在
‘职工小家’ 喝喝咖啡， 心情马
上放松下来。” 日前， 天津市人
民医院手术中心护士长刘立英向
记者连连夸赞 “职工小家” 带给
他们的幸福感。 （11月16日 《天
津工人报》）

有许多职工由于工作的特殊
性 ， 需要长时间奋战在生产一
线 。 每当他们从岗位上下来以
后， 总想喝一口热水热汤， 有一
个歇一歇力气的地方， 先放松一
下自己的身体和心情。 但是， 在

实际生活中， 不少企业和单位却
忽视 “职工小家” 的建设， 让职
工感到缺少了人文关怀和温暖
感。

一个班组、 一个科室……虽
然人数不多， 却是一个生产和工
作的团队。 职工们朝夕相处， 犹
如一个 “小家”。 天津市人民医
院的 “职工小家” 文化墙上， 挂
着一张张科室全家福和职工照
片， 记录了职工工作和生活的点
点滴滴。“职工小家” 里还摆放着
自助咖啡机、 冰箱、 微波炉等设
备， 长长的桌子上摆放着几盆绿

植，环境宽敞明亮又温馨，给人有
一种“家”的温馨和温暖。笔者以
为，建设好“职工小家”，不仅可以
成为广大一线职工缓解压力、放
松身心的“家”，而且在“小家”开
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更
灵活和方便，能让职工在活动中，
增进团结和友爱， 增强凝聚力和
战斗力。同时，各级工会组织能够
在“职工小家”的建设和管理过程
中，有所行动，有所创新，有所作
为，对于提升 “娘家” 的亲和力
和吸引力， 也有具有积极的意义
和作用。 □费伟华

做好事可以
发视频要谨慎

不能纵容
汽修行业乱象丛生

天歌： 近日， 安徽马鞍山某
厂门口的私家车上， 一名男童被
车窗玻璃卡住脖子 ， 正哇哇大
哭。 凌先生和工友一边帮忙寻找
家长， 一边试图打开车窗施救。
最终， 孩子被成功救下， 凌先生
拍了一段视频上传网络， 不料遭
到男童妈妈告知， 如不删除将对
其起诉。 在网络时代， 随时随地
上传图片和视频到网络， 尤其是
涉及到其他人的时候， 是否涉及
侵权， 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面
对的问题。

黄色马甲、 红色送餐箱、 小
摩托……近日， 复兴路40号社区
出现了一批专门为社区居民服务
的 “外卖员 ” ， 装备看似 “山
寨”， 但服务内容大不一样。 他
们就是社区专属外卖的 “外卖
员”。 送餐新机制试行近3个月以
来， 社区里的这个大食堂平均每
天接到的订餐电话翻了一番 。
（11月16日 《北京青年报》）

“社区外卖员 ”的诞生起源于
因疫情小区封闭管控期间， 有社
区居民反映， 家里老人做饭不方
便，了解到居民诉求后，社区居委

会和餐饮公司共同筹划， 调动各
类社区资源， 组织社区餐厅工作
人员利用轮休时间充当 “外卖
员”， 从8月中旬开始为社区行动
不便的老人提供外卖餐饮服务。

当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
后， “社区外卖员” 的需求仍存
在， 永定路街道鼓励各社区及时
总结经验， 把实施效果好、 居民
普遍欢迎的做法保留和固化下
来， 形成长效机制。 这种模式除
了满足老人需求， 也让不少上班
族受惠。

“社区外卖员 ” 显然是解决

居民尤其是老人 “吃饭难” 的贴
心设计 ， 既是 “社区食堂 ” 的
“升级版”， 也是居家养老行之有
效的创新模式， 由于同时面向小

区所有居民， 为他们排忧解难，
实现了养老资源的最大化， 有利
于 “社区食堂 ” 的可持续发展 ，
值得借鉴推广。 □钱夙伟

“社区外卖员”让老年人吃饭不犯难

织密个人健康信息
“防护网”

“家长群”变“压力群”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汽车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 汽
车修理行业随之日渐繁荣。 然
而， 汽修业欺诈、 宰客等不诚
信问题随之而来， 中国消费者
协会2019年发布的 《全国消协
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与汽车及零部件相关的投诉为
3.4万余件 ， 同比增长25.1%。
（11月15日 《法治日报》）

汽车修理行业日渐繁荣虽
满足了市场需求， 但汽修业欺
诈、 宰客等不诚信问题， 不仅
给消费者带来权益侵害， 而且
也阻碍了行业自身的发展。

不能纵容汽修行业乱象丛
生，强化行业监管是首要的。一
些地方的做法就值得借鉴，比
如，有的地方通过诚信考核，掌
握机动车维修业的整体服务和
管理水平， 督促维修企业遵章
守纪、文明经营。还如，强制汽
修行业实施全程视频监控管
理，建立行业服务黑名单制度，
让监管无处不在。可以说，唯有
监管与时俱进且更有力度，行
业弊病才能得到很好治理。

同时还应该在打击不法经
营行为上施力 。 诚如媒体表
示， 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督和处
罚力度 ， 积极适用 “退一赔
三” 的惩罚性的赔偿， 筑牢汽
车维修人员 “不能欺诈” “不
敢欺诈” 的篱笆和高压线。 事
实上， 这确有必要。 尤其是，
对于消费者投诉的相关问题，
不能止于解决个案， 须针对行
业通病出台相关举措， 让违规
行为得到有力惩治。

此外， 也应提升消费者的
消费防范及消费维权能力。 有
法官就建议， 消费者要学会辨
别商家的资质， 在选择承修方
时， 尽量选择那些重信誉、 讲
信用的正规维修店， 注意商家
的 《工商营业执照》 《营业许
可证》 等证件是否齐全。 而这
也是安全消费的基础。 当然，
消费者也应该注意消费证据的
留存， 遭受到不法侵害， 要勇
于第一时间去维权。 □杨玉龙


